
( 一 ) 

 

二 零 二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文 件 S T D C  7 / 2 0 2 6  

討 論 文 件   
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龐 愛 蘭 女 士 提 問  

 

有 關 火 炭 桂 地 街 中 國 移 動 數 據 中 心 項 目  

的 設 計 及 其 對 鄰 近 民 居 可 能 造 成 的 環 境 影 響  

 

 “ 火 炭 桂 地 街 中 國 移 動 數 據 中 心 項 目 毗 鄰 晉 名 峰 住 宅 區 ， 相 距

不 足 1 0 0 米 。 近 日 項 目 接 近 完 工 ， 隨 着 外 圍 遮 擋 物 拆 除 ， 居 民 發 現

該 數 據 中 心 的 主 要 抽 氣 與 冷 氣 系 統 、 後 備 柴 油 發 電 機 及 排 氣 系 統 ，

均 集 中 設 置 於 緊 靠 晉 名 峰 的 一 側 ， 相 距 僅 數 十 米 。 此 設 計 布 局 在 未

正 式 運 作 前 已 對 居 民 造 成 持 續 及 嚴 重 的 噪 音 、 空 氣 及 光 污 染 影 響 ，

居 民 擔 心 運 營 後 問 題 會 變 本 加 厲 ， 並 可 能 涉 及 輻 射 影 響 。 同 時 ， 場

內 貯 存 危 險 物 品 ， 對 居 民 的 生 命 安 全 、 生 活 品 質 及 健 康 構 成 潛 在 威

脅 。  

 

區 內 居 民 已 多 次 對 項 目 表 達 關 注，並 質 疑 項 目 在 規 劃 階 段 未 有

充 分 評 估 對 社 區 的 影 響 ， 環 境 評 估 亦 未 全 面 涵 蓋 對 民 居 的 潛 在 滋

擾 。 據 知 目 前 項 目 尚 未 獲 發 佔 用 許 可 證 ( 入 伙 紙 ) ， 正 處 於 檢 視 的 關

鍵 時 期 。  

 

本 人 期 望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嚴 謹 審 批 項 目 許 可，並 督 促 中 國 移 動 採

取 實 際 措 施 以 減 低 對 居 民 的 影 響 。 為 此 ， 本 人 作 出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
( a )  就 中 國 移 動 火 炭 數 據 中 心 項 目 的 環 境 影 響 ， 環 境 保 護 署

( 環 保 署 ) 在 審 批 過 程 中 是 否 已 充 分 評 估 其 對 晉 名 峰 住 宅

區 的 實 際 噪 音、空 氣 及 光 污 染 影 響 ？ 若 評 估 存 在 不 足，會

否 要 求 項 目 進 行 補 充 評 估 或 重 新 審 視 緩 解 措 施 ， 以 防 止

項 目 的 設 計 對 晉 名 峰 居 民 的 安 全 及 健 康 造 成 影 響 ？  

 

( b )  屋 宇 署 在 審 批 該 數 據 中 心 的 佔 用 許 可 證 ( 入 伙 紙 ) 時，會 否

把 居 民 對 噪 音、空 氣 及 光 污 染 的 憂 慮 納 入 考 慮，並 在 中 國

移 動 解 決 相 關 問 題 前 暫 緩 發 出 許 可 ？  



( 二 ) 

 

( c )  規 劃 署 在 把 工 業 用 地 改 為 數 據 中 心 用 途 的 過 程 中 ， 有 否

考 慮 該 類 項 目 對 鄰 近 民 居 的 潛 在 影 響 ？ 未 來 會 否 就 改 劃

此 類 用 地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及 實 施 更 嚴 謹 的 環 境 評 估 要 求 ？  

 

( d )  香 港 消 防 處 及 環 保 署 會 否 聯 合 審 視 該 數 據 中 心 後 備 柴 油

發 電 機 的 貯 存、排 放 安 排 及 安 全 標 準， 以 確 保 其 運 作 除 符

合 香 港 環 保 法 例 外 ， 亦 需 滿 足 鄰 近 居 民 的 正 常 生 活 需 求 ，

從 而 保 障 居 民 安 全 及 健 康 ？  

 

( e ) 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有 否 計 劃 評 估 中 國 移 動 數 據 中 心

的 輻 射 情 況 ， 並 確 認 其 是 否 對 居 民 健 康 構 成 影 響 ？ 若 發

現 輻 射 情 況 ， 部 門 會 如 何 協 調 及 監 察 中 國 移 動 數 據 中 心

落 實 整 改 措 施 ？ ”  

  



( 三 ) 

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a ) 及 ( d )  

位 於 火 炭 桂 地 街 及 松 頭 下 路 交 界 的 數 據 中 心 項 目 ( 發 展 項 目 ) 的 用

地 ， 在 《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S T / 3 9 》 中 劃 為 「 工 業 」 地

帶 ， 在 此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內 發 展 資 訊 科 技 及 電 訊 業 屬 「 經 常 准 許 的 用

途 」 ， 無 須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包 括 相 關 的 環 境

評 審 及 評 估 。  

環 保 署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得 悉 相 關 發 展 項 目 後，已 安 排 與 發 展 商 中

國 移 動 、 其 顧 問 團 隊 及 承 建 商 代 表 會 面 ， 向 他 們 解 釋 及 提 醒 有 關 污

染 管 制 條 例 的 要 求 ， 包 括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、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

和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， 並 就 其 發 展 可 能 造 成 的 潛 在 環 境 滋 擾 或 污

染 提 供 意 見。如 發 現 該 數 據 中 心 對 鄰 近 環 境 及 居 民 造 成 環 境 滋 擾 或

污 染 ， 環 保 署 會 按 相 關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採 取 適 當 的 執 法 行 動 。  

有 關 數 據 中 心 項 目 在 營 運 階 段 所 產 生 的 噪 音 ， 包 括 機 電 系 統 、 通 風

系 統 、 冷 氣 系 統 、 後 備 柴 油 發 電 機 及 排 氣 系 統 等 所 發 出 的 噪 音 ， 均

受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第 1 3 條 所 管 制 。 環 保 署 人 員 會 前 往 受 噪 音 影

響 的 地 方 ( 如 住 用 處 所 ) 跟 進 噪 音 情 況 ， 並 會 根 據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

所 發 出 的 技 術 備 忘 錄 內 的 有 關 規 定，在 受 噪 音 影 響 的 地 方 量 度 及 評

估 噪 音 。 若 噪 音 水 平 超 逾 相 關 技 術 備 忘 錄 內 訂 明 的 限 值 ， 便 會 向 有

關 人 士 發 出 消 減 噪 音 通 知 書 ( 通 知 書 )， 要 求 在 通 知 書 所 指 明 的 限 期

前 ， 採 取 措 施 將 噪 音 消 減 至 符 合 法 定 限 值 。 若 有 關 人 士 其 後 並 無 遵

守 通 知 書 的 任 何 規 定 ， 即 屬 違 法 ， 環 保 署 會 按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採

取 適 當 的 執 法 及 檢 控 行 動 。  

中 國 移 動 火 炭 數 據 中 心 發 展 項 目 內 的 緊 急 發 電 機 的 總 發 電 能 力 超

過 5 兆 瓦 特 ， 該 發 電 工 序 屬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中 「 指 明 工 序 」

下 的 「 電 力 工 程 」 ， 須 向 環 保 署 申 請 「 指 明 工 序 」 牌 照 。 環 保 署 現

時 正 處 理 有 關 數 據 中 心 的 「 指 明 工 序 」 牌 照 申 請 ， 並 會 考 慮 申 請 人

是 否 有 為 緊 急 發 電 機 實 施 最 好 的 切 實 可 行 方 法，防 止 或 減 少 緊 急 發

電 機 排 放 空 氣 污 染 物 ( 例 如 把 部 分 煙 囪 修 改 至 較 遠 離 附 近 民 居 的 位

置 ， 為 所 有 緊 急 發 電 機 安 裝 催 化 器 等 )， 以 決 定 是 否 批 出 有 關 牌 照 。

此 外 ， 環 保 署 對 管 制 「 指 明 工 序 」 的 運 作 有 非 常 嚴 格 的 要 求 ， 並 一



( 四 ) 

直 密 切 監 察 相 關 處 所 的 運 作 ， 包 括 進 行 例 行 及 突 擊 巡 查 。 環 保 署 會

按 牌 照 所 訂 明 的 條 款 進 行 巡 查 ， 以 確 定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。 若 巡 查 時 發

現 相 關 處 所 沒 有 持 有 有 效 的 牌 照 進 行「 指 明 工 序 」或 違 反 牌 照 條 款

的 情 況 時 ， 會 採 取 執 法 及 檢 控 行 動 。  

為 減 少 戶 外 燈 光 引 致 的 光 滋 擾 ，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推 出《 戶 外 燈 光

約 章 》 ( 《 約 章 》 ) 。 《 約 章 》 之 後 進 行 修 訂 和 優 化 ， 經 修 訂 及 優 化

後 的 《 約 章 》 已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一 月 生 效 。 《 約 章 》 主 要 邀 請 戶 外 燈

光 裝 置 的 擁 有 人 及 負 責 人 承 諾 在 預 調 時 間 關 掉 對 戶 外 環 境 有 影 響

的 裝 飾 、 宣 傳 或 廣 告 燈 光 裝 置 。 如 環 保 署 收 到 光 滋 擾 投 訴 ， 會 派 員

到 現 場 視 察 ， 若 投 訴 個 案 屬 實 ， 環 保 署 人 員 會 向 有 關 燈 光 裝 置 的 負

責 人 轉 達 投 訴 人 的 關 注 及 訴 求 ， 並 建 議 燈 光 裝 置 負 責 人 參 考《 戶 外

燈 光 裝 置 業 界 良 好 作 業 指 引 》， 以 及 採 取 措 施 減 少 燈 光 對 鄰 近 居 民

的 影 響 。 環 保 署 隨 後 亦 會 進 行 跟 進 巡 查 ， 確 保 相 關 措 施 的 成 效 ， 並

向 投 訴 人 報 告 跟 進 情 況 。   

屋 宇 署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b )  

屋 宇 署 是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《 條 例 》 )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， 負 責 監 管

位 於 私 人 土 地 上 的 建 築 物 及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的 規 劃 、 設 計 和 建 造 ， 以

確 保 符 合 安 全 和 衞 生 標 準 。《 條 例 》 旨 在 規 管 私 人 建 築 物 及 建 築 工

程 的 規 劃 、 設 計 及 建 造 ， 並 為 此 就 結 構 和 消 防 安 全 及 衞 生 等 方 面 訂

定 建 築 設 計 及 建 造 標 準 。  

就 認 可 人 士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向 屋 宇 署 呈 交 的 建 築 圖 則 ， 屋 宇 署 須 要 按

照 《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規 例 的 規 定 審 批 。 屋 宇 署 人 員 會 審 核 圖 則 所 顯

示 的 建 築 物 及 建 築 工 程 的 規 劃 、 設 計 和 建 造 是 否 符 合 法 例 規 定 ， 並

會 按 中 央 處 理 建 築 圖 則 的 制 度 把 建 築 圖 則 轉 介 予 其 他 相 關 的 政 府

部 門 ( 當 中 包 括 環 保 署 ) ， 由 他 們 就 其 關 注 或 規 管 的 範 疇 進 行 審 議 。

若 這 些 圖 則 符 合《 條 例 》及 其 附 屬 規 例 的 規 定，屋 宇 署 必 須 按 照《 條

例 》 給 予 批 准 ， 否 則 亦 須 按 照 《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拒 絕 批 准 有 關 建 築

圖 則 。  

 



( 五 ) 

在 發 展 項 目 完 成 後，註 冊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須 聯 同 註 冊 承 建 商 按《 條 例 》

的 規 定 ， 向 屋 宇 署 提 交 工 程 竣 工 證 明 書 ， 證 明 有 關 工 程 按 照 批 准 圖

則 完 成 和 符 合 《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規 例 的 規 定 ， 並 申 請 發 出 佔 用 該 新

建 築 物 的 佔 用 許 可 證 ( 入 伙 紙 ) 。 屋 宇 署 會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審 批

有 關 申 請 ， 及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， 與 認 可 人 士 進 行 一 般 性 的 實 地 視 察 ，

以 及 審 閱《 條 例 》所 須 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， 確 保 建 築 工 程 符 合《 條 例 》

及 其 附 屬 規 例 的 相 關 規 定 ， 才 會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。 屋 宇 署 只 在 《 條

例 》 訂 明 的 情 況 下 ， 才 可 拒 絕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， 當 中 不 包 括 機 械 裝

置 發 出 噪 音 、 空 氣 及 光 污 染 問 題 。  

屋 宇 署 於 去 年 1 2 月 首 次 接 獲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的 入 伙 紙 申 請 ， 遂 按 照

既 定 程 序 與 認 可 人 士 進 行 實 地 視 察，發 現 部 分 建 築 工 程 未 按 批 准 圖

則 完 成 ， 認 可 人 士 亦 未 有 提 交 《 條 例 》 下 所 須 的 文 件 。 因 此 ， 屋 宇

署 已 拒 絕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。 屋 宇 署 暫 未 再 接 獲 重 新 申 請 。  

規 劃 署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c )  

有 關 用 地 於 一 九 八 零 年 在《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擬 圖 則 第 L S T / 6 9 C

號 》已 劃 為「 工 業 」地 帶 ， 及 後 未 有 改 劃 作 其 他 用 途 ， 至 今 仍 為「 工

業 」地 帶 。 根 據 現 時《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S T / 3 9 》內「 工

業 」 地 帶 的 《 註 釋 》，「 資 訊 科 技 及 電 訊 業 」 用 途 ( 其 中 包 括 「 數 據

中 心 」) 屬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， 毋 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城 規 會 ) 申 請 規

劃 許 可 。 然 而 ， 任 何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仍 須 符 合 一 切 其 他 有 關

的 法 例 、 政 府 土 地 契 約 條 款 的 規 定 ， 以 及 任 何 其 他 政 府 規 定 。  

一 般 而 言 ， 改 劃 建 議 須 提 交 充 分 理 據 及 相 關 技 術 評 估 作 支 持 ( 包 括

環 境 、 交 通 等 方 面 )。 當 規 劃 署 就 地 帶 改 劃 建 議 修 訂 相 關 大 綱 圖 時 ，

會 按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 法 定 要 求 展 示 有 關 擬 議 修 訂 ， 以 供 公 眾 查

閱。任 何 人 士 可 就 有 關 擬 議 修 訂 在 公 眾 查 閱 期 內 以 書 面 或 透 過 城 規

會 網 站 向 城 規 會 秘 書 提 交 申 述 。 及 後 ， 城 規 會 會 就 收 到 的 申 述 作 考

慮 及 決 定 是 否 接 納 相 關 申 述 。  

 



( 六 ) 

香 港 消 防 處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d )  

消 防 處 是 香 港 陸 上 危 險 品 的 監 管 當 局 ， 並 根 據 第 2 9 5 章《 危 險 品 條

例 》 及 其 兩 條 附 屬 法 例 規 管 危 險 品 的 製 造 、 貯 存 、 運 送 及 使 用 。 任

何 人 士 如 製 造 任 何 危 險 品 ， 或 貯 存 、 運 送 或 使 用 超 過 豁 免 量 的 危 險

品 ， 均 須 領 有 消 防 處 根 據 《 危 險 品 條 例 》 所 發 出 的 牌 照 。 而 消 防 處

一 般 收 到 危 險 品 牌 照 的 申 請 後，例 如 火 炭 桂 地 街 中 國 移 動 數 據 中 心

內 的 柴 油 油 缸 ， 會 根 據 每 宗 個 案 的 實 際 情 況 作 出 風 險 評 估 ， 從 而 制

定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， 讓 申 請 人 遵 辦 。 當 完 成 驗 收 並 確 定 所 有 相 關 消 防

安 全 規 定 已 獲 遵 辦 後 ， 便 會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危 險 品 的 牌 照 。 然 而 ， 消

防 處 即 使 按 第 2 9 5 章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所 發 出 任 何 牌 照，亦 不 代 表 申 請

人 能 豁 免 須 事 先 從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或 公 營 機 構 取 得 同 意 、 批 准 、 許 可

或 相 關 牌 照 的 責 任 。  

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( 通 訊 辦 )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e )  

通 訊 辦 已 派 員 到 中 國 移 動 數 據 中 心 附 近 的 公 眾 地 方 進 行 實 地 測 量 ，

結 果 顯 示 所 有 測 量 點 的 非 電 離 輻 射 水 平 均 符 合 安 全 標 準。而 該 安 全

標 準 是 經 由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諮 詢 衞 生 署 後，採 用 國 際 非 電 離 輻 射 防

護 委 員 會 所 建 議 的 非 電 離 輻 射 限 值 ， 並 已 獲 得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認 可 。

如 其 他 市 民 對 其 居 所 的 非 電 離 輻 射 水 平 有 疑 慮，亦 可 致 電 通 訊 辦 電

話 熱 線 2 9 6 1  6 6 4 8 查 詢，通 訊 辦 可 安 排 職 員 到 其 居 所 進 行 實 地 測 量，

並 解 釋 有 關 測 量 結 果 。  

 


